附件3
東海大學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
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
（空1行）（以下字型均為16號之標楷體、1.5倍行高)
	  博（碩）士班研究生          君，所提論文
(中文題目)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英文題目)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經本委員會審議，符合碩士學位標準，特此證明。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碩士學位論文考試委員會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委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指 導 教 授 	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學程主任	 （與前段距離1行）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
 
 
